
（2022）浙0106民初7061号
杭州吉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106民初7061号原告朱正良与杭州杨家桥股份经济合

作社，第三人杭州吉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汇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安吉大厦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61号

湛江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天快递

有限公司与被告湛江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08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如下:本

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天快递有限公

司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原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于1月12日提起上诉，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相关材料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 浙0108民初3883号

张艳丽：本院受理高银平与张艳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883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168号

金晨露：本院受理的原告廖润东与被告金晨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5168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368号

范驰骋：本院对原告蒋伟诉被告范驰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5368号]。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553号

朱璨琛：本院受理原告汤玉伟诉被告朱璨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于2023年3月24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

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181号

金桂英（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邑祖庙弄4幢
603室）：本院受理原告徐凤明诉被告金桂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953号

董宏排:本院受理原告吴功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2321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1452.84元(以12321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LPR上浮50%为标准自2020年9月22日起暂计算至

2022年10月18日，计757天，要求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

止);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7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047号

林春霞：本院受理原告章虹与被告林春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14民初70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林春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章

虹借款2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林春霞负担。被告林春霞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

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8035号
沈招娣：本院受理傅国民与沈招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本金人民币23万元整；2、

被告承担2016年6月16日至2022年10月16日的利

息，0.37%×76个月×23万=64676元。(此后以借款

本金￥230000.00为基数自2022年10月16日起按月

利息0.37%计算利息至本金实际返还之日止)；3、承担

本案诉讼费。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3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260号

张军杰(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百江镇金塘坞村三组。)：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县桐君

街道麦城食品经营部与被告张军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

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桐庐县桐君街道麦城食品经

营部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8410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

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富春江科技城法庭第一法

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261号

张军杰(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
庐县百江镇金塘坞村三组。)：本院受理原告周道元

与被告张军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

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周道元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货款

1068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共5760元；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1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富春江科技城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逾

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0559号

徐呈顺：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绿丛林包装有限公

司与被告徐呈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81民初105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徐呈顺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台州绿丛林包

装有限公司货款19000元及自2022年10月11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同时

支付原告台州绿丛林包装有限公司为实现此次债权花

费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3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98元，由

被告徐呈顺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29号

李伟龙（公民身份号码：5116021996****095X)：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市

通川支公司、李伟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请求被告

李伟龙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市通川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优

先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宁

波市海曙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924号

惠祥彬(公民身份号码3728221972****381X)：
本院受理原告王银水诉被告惠祥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109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惠

祥彬归还原告王银水借款1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00元，

由被告惠祥彬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294号

刘飞（公民身份号码：5226231988****4814）：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葛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田金、刘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1029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91号

梁光华（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64****2696）：
慈溪市中肯车业有限公司与陈茜、梁光华、宁波领拓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3日

14时00分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103号

一个红扣（山东）服饰有限公司、陈登国：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依格赛特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5民初103号起诉状副本、原

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庄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131号

长兴煜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匡祝林：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飞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4131号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

洪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757号

余启德：本院受理原告屈瑞福与被告余启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127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130号

肖宽、胡海龙、刘成、毛勤锋：本院受理的（2022）浙

0212民初7130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鄞州分行与被告肖宽、胡海龙、刘成、毛勤锋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7130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

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

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

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3号

王帅：本院受理原告谈佳彪与被告王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王帅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3年3月24日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707号

余姚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81MA292FMM08）、王虎（公民身份
号码：3422241985****1711）：原告马从好与被告余

姚华宇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欣海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王虎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570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确定一、被告王虎支付原告马从好价款458000

元，并支付从2022年7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

清；二、驳回原告马从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8170元，由被告王虎负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594号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

张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原

告栗培培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59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琳、张云峰支付原告栗

培培欠款837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4350元，并

支付以83700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2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款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

受理费1909元，由被告杨琳、张云峰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26号

杨波（身份证号后四位1872）：本院受理原告周庆

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后

果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

诉要求：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60000元及相应利

息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22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33号

郝莉莉、江文平：本院受理原告熊玉文诉被告郝莉

莉、江文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

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

定于2023年3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740号

赵温亮：本院受理原告邢晓雷诉被告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宁波大榭开发

区恒正物流有限公司、赵温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庭审

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0日上午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798号

刘丽凤：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春明制衣厂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

10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匡堰春明制衣厂货款669046

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按年利率5.475%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

104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865元,两项合计14355

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810号

陈小乱（公民身份号码4102221958****153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与被告陈小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

18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73号

刘淮洲（公民身份号码2301231994****2258）：
本院受理宁波滴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刘淮洲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

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破3号之一
因宁波银昌贸易有限公司的现有破产财产分配完

毕，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本院于2022年12月29日裁定终结宁波银

昌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9040号

刘武达：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东鑫土石方工程运输

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被告陈东、冯伟及你与破产有关的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庭前调解

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27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3破9号

2021年6月15日,本院根据武义县茭道完美纸箱

厂的申请裁定受理武义县天晨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现因武义县天晨工贸有限公司现有的破产财产已

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月17日裁定终结武

义县天晨工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20号

傅建荣：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强诉被告傅建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4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

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民初7号

余作汉：原告兰溪双锦布艺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

余作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直接或邮

寄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余作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兰溪双锦布艺科技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105815.35元及利息（利息以105815.35元为基数，自

2023年1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本案

受理费120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余作汉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9583号

浙江擎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阳

市爱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喆、赵峰、沈东鹏、浙

江擎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

票和证据材料等。原告诉称要求：一、判令被告吴喆、赵

峰、沈东鹏、浙江擎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2021）浙

0783民初7458号案件在尚未出资57万元及滞纳金

（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2月28日以25万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的标准计算，2020年2月29日之后的滞纳金以57

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范围内承

担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送达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后二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蒋倩独任审判。开庭审理日期为2023年3月30

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16法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161号

杭州宏耀鞋业有限公司、汪浪平：本院受理原告周

海华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09725元整及利息）、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独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879号

浦江荟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天骏

玩具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364元并赔偿原告律师费3000

元）、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第十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2月3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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